韶关市物价局文件
韶价[2010]30号

关于调整市区廉租住房和公有住房
租金标准的通知

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、财政局：

你们报来《关于申请调整市区政策性租赁住房租金标准的函》（韶市建函字[2009]27号）悉。根据《广东省人民政府第三轮行政审批事项调整目录（第三批）》（广东省人民政府令第125号）、《韶关市区廉租住房保障实施办法》（韶关市人民政府令第45号）和《韶关市区直管公有住房管理办法》（韶关市人民政府令第53号）的有关规定和现行价格政策，结合我市实际，进一步完善市区廉租住房和公有住房租金标准，业经市政府同意，现就有关问题通知如下：

一、基准租金。分廉租住房和公有住房两类3个单价（详见附件一）。

二、调节因素。为了体现租金的公平合理，把住房的装修标准、使用年限、地段、楼层、居住环境等作为调节因素。经调节因素计算出的金额计入租金总额（装修标准调节表详见附件二，因素调节表详见附件三）。

三、租金每月按建筑面积向承租人计收。对承租人与实际居住人不相符的，以及不符合政策而租用了市区廉租住房或公有住房的租户，按韶关市人民政府令第53号有关规定执行。

四、计算公式。

实际月租金总额=（基准租金+装修标准调节总额）×计租面积×（1+调节因素百分比之和）

其中：装修标准调节总额为外（内）墙面、楼地面、门、窗和天花的金额之和；调节因素百分比之和为楼层、房屋使用年限、居住环境和地段的系数之和。

五、有关优惠政策：1、离休干部承租公有住房，按低保户租金标准计租；2、经民政部门确定的社会救济的三无人员（无依靠、无劳动能力、无生活来源），其租金全免。

六、与廉租住房或公有住房配套的柴房、单车房、车库租金，由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根据实际情况确定，并明示承租户。

七、企业住房租金，可参照上述规定执行。

新的租金标准从2010年5月1日起执行。原韶市价[2000]185号文件同时废止。

为使市区廉租住房和公有住房租金标准的调整工作顺利进行，请你们认真做好宣传解释工作，切实维护社会稳定。

附件：

1、市区基准租金单价表。

2、装修标准调节表。

3、因素调节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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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一：

市区基准租金单价表

（一）廉租住房

	
	外墙面
	内墙面
	楼地面
	门
	窗
	天花
	单 价

（元∕㎡）
	承租

对象

	框  架
	水 刷 石
	乳 胶 漆
	彩 釉 砖
	普通木门
	钢   窗
	乳 胶 漆
	1.00
	低保家庭

	混  合
	
	
	
	
	
	
	0.80
	

	砖  木
	
	
	
	
	
	
	0.60
	

	简  易
	
	
	
	
	
	
	0.40
	

	框  架
	水 刷 石
	乳 胶 漆
	彩 釉 砖
	普通木门
	钢   窗
	乳 胶 漆
	1.80
	低收入

家庭

	混  合
	
	
	
	
	
	
	1.50
	

	砖  木
	
	
	
	
	
	
	1.20
	

	简  易
	
	
	
	
	
	
	0.80
	


（二）公有住房

	
	外墙面
	内墙面
	楼地面
	门
	窗
	天花
	单 价

（元∕㎡）
	承租

对象

	框  架
	水 刷 石
	乳 胶 漆
	彩 釉 砖
	普通木门
	钢   窗
	乳 胶 漆
	3.50
	除低保、低收入家庭以外，其他符合条件租住直管公有住房的家庭。

	混  合
	
	
	
	
	
	
	3.00
	

	砖  木
	
	
	
	
	
	
	1.93
	

	简  易
	
	
	
	
	
	
	1.05
	


附件二：

装 修 标 准 调 节 表

	名 称
	装  修  项   目 
	增减金额(元)

	外  墙  面
	玻璃马赛克
	+0.09

	
	锦砖、条形砖
	+0.11

	
	喷塑
	+0.02

	
	喷涂、涂料
	-0.02

	
	普批扫白
	-0.04

	
	抹平扫白、清水墙
	-0.05

	内  墙  面
	彩釉砖
	+0.15

	
	磁片
	+0.13

	
	木（胶合）板
	+0.11

	
	喷塑
	+0.04

	
	墙纸
	+0.03

	
	刮塑
	+0.02

	
	涂料
	-0.01

	
	普通扫白
	-0.02

	
	抹平扫白
	-0.03

	
	扫白灰水
	-0.04

	楼  地  面
	一般锦砖
	+0.07

	
	一般耐磨砖
	+0.03

	
	水磨预制块
	+0.02

	
	一般地砖
	+0.03

	
	彩色水磨石、瓷砖
	-0.01

	
	防潮砖、马赛克
	-0.03

	
	花阶砖
	-0.05

	
	原色水磨石、大阶砖、地胶板
	-0.06

	
	水泥沙浆
	-0.07

	门
	胶合板门
	+0.02

	窗
	古铜铝合金窗
	+0.30

	
	银白铝合金窗
	+0.22

	
	普通木窗
	-0.02

	天         花
	吸音板
	+0.05

	
	胶合板、隔音板
	+0.03

	
	纤维板、喷塑
	+0.02

	
	墙纸
	+0.01

	
	涂料
	-0.01

	
	普批扫白、抹平扫白、扫白灰水
	-0.02


注明：若住房安装了铁门，在租户月租金总额上增加0.10元。

附件三：
因 素 调 节 表

（一）楼层（%）
	
	一
	二
	三
	四
	五
	六
	七
	八
	九
	十
	十一
	十二

	首层
	-1
	-2
	-2
	-2
	-2
	-2
	-2
	-2
	-2
	-3
	-3
	-3

	二
	
	-1
	0
	0
	0
	0
	-1
	-1
	-1
	-1.5
	-1.5
	-1.5

	三
	
	
	-1
	0
	0
	0
	0
	0
	0
	0
	0
	0

	四
	
	
	
	-1
	0
	0
	0
	0
	0
	0
	0
	0

	五
	
	
	
	
	-1
	0
	0
	0
	0
	0
	0
	0

	六
	
	
	
	
	
	-1
	0
	0
	0
	0
	0
	0

	七
	
	
	
	
	
	
	-2
	-1
	-1
	-1
	-1
	-1

	八
	
	
	
	
	
	
	
	-2
	-2
	-2
	-2
	-2

	九
	
	
	
	
	
	
	
	
	-3
	-3
	-3
	-3

	十
	
	
	
	
	
	
	
	
	
	-4
	-4
	-4

	十一
	
	
	
	
	
	
	
	
	
	
	-5
	-5

	十二
	
	
	
	
	
	
	
	
	
	
	
	-6


注明：

1．本表只适合于无电梯装置的住房售（租）价的调节。

2．有1.8米以上（含1.8米）高度的凉棚，顶层加1%。

3．凡有架空层的楼房，按房屋所处实际楼层套租(即架空层归入表中首层，依此类推 )。

（二）房屋使用年限（ % ） 

	使用年限
	1—5年
	6—10年
	11—20年
	21—30年
	31—40年
	41—50年
	50年以后

	系数
	5
	3
	0
	-3
	-5
	-8
	-10


（三）居住环境 （%）
	项目
	内        容
	系数

	居   住  环  境
	西窗向
	－1

	
	北窗向
	－１

	
	无向外窗，但有间接自然光的
	－３

	
	无向外窗，房屋自然光不足，经常要用灯光的
	－５

	
	地下室、地面以下的栏底
	－７

	
	配套住宅
	0

	
	不配套住宅
	—5


(四)地段 ( % )
	地段
	中心市区
	一般市区
	城郊结合部
	郊区

	系数
	+5
	0
	-5
	-10


地段划分说明

中心市区：（1）浈江区：峰前街以南的小岛范围。（2）武江区：惠民路(群立街以南)，武江北路（至五里亭大桥以南）；西河体育中心以东；武江南路（至北江桥底以北）。

一般市区：（1）浈江区：峰前街至市第三水厂门口以南；京广铁路沿线以西；韶塘公路铁路煤气站路口以西；浈江北路；浈江中路（东河新村）；浈江南路；站南路以西；东河职工一区；育红巷；韩家山至烈士陵园以南；北江大桥以南至百旺大桥以北。（2）武江区：体育中心以西；建设路以东；百旺大桥以北；福苑宾馆以南；惠民路（群立街至五里亭大桥以南）。

城郊结合部：（1）浈江区：五里亭市第三水厂门口以北至十里亭市冶金机械厂；京广铁路沿线以东；烈士陵园至陵西路；莲花山，解放村，劳动村，松树岭；百旺大桥以北至韶冶。（2）武江区：建设路以西；沐溪水库路口以东；韶关大道以西；惠民路（五里亭大桥以北至市无线电五厂）。

郊区：除以上区域以外的其它区域地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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